
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行政長官 2009-2010 年施政報告  

廉政專員工作簡報  

（二零零九年十月二十日）  

 

前 言  

 

 作 為 一 個 獨 立 的 執 法 機 關 ， 廉 署 一 向 致 力 維 護 香 港 的

廉 潔 環 境。在 未 來 一 段 時 間，廉 署 會 針 對 各 界 別 的 貪 污 情 況 ，

繼 續 推 行 肅 貪 倡 廉 工 作 ； 亦 會 因 應 施 政 報 告 中 提 出 的 政 策 綱

領 ， 就 優 化 金 融 監 管 架 構 、 發 展 優 勢 產 業 和 加 強 與 內 地 合 作

等 方 面 的 措 施 ， 為 相 關 機 構 提 供 適 時 和 恰 當 的 防 貪 建 議 。 我

們 十 分 重 視 與 各 司 法 管 轄 區 之 間 的 交 流 ， 會 繼 續 加 強 與 內 地

及 澳 門 工 作 夥 伴 在 執 法 和 反 貪 宣 傳 教 育 方 面 的 合 作 ， 以 打 擊

跨 境 罪 行 。  

 

 
整 體 貪 污 舉 報  

 

2. 廉 政 公 署 在 2009 年 首 九 個 月 共 接 獲 2,520 宗 貪 污 舉

報，與 2008 年 同 期 錄 得 的 2,549 宗 比 較 微 跌 1%；可 追 查 的 舉

報 則 下 跌 7%（ 由 1,977 宗 減 至 1,847 宗 ）。香 港 雖 然 受 到 金 融

海 嘯 的 影 響，但 貪 污 舉 報 數 字 未 有 如 1998 年 亞 洲 金 融 風 暴 後

上 升 ， 可 能 是 因 為 香 港 市 民 已 受 多 年 反 貪 教 育 薰 陶 ， 誠 信 守

法 的 意 識 比 較 強 ， 加 上 我 們 已 建 立 了 良 好 的 防 貪 制 度 ， 即 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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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經 濟 衰 退 的 影 響 下 ， 社 會 亦 能 較 為 有 效 地 抵 禦 貪 污 的 誘

惑。此 外，廉 署 於 金 融 海 嘯 發 生 後 便 積 極 加 強 防 貪 教 育 工 作 ，

相 信 也 收 到 一 定 成 效 。  

 

3. 整 體 而 言 ， 涉 及 私 營 機 構 的 舉 報 佔 整 體 貪 污 舉 報 的

63%， 而 涉 及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共 機 構 的 舉 報 分 別 佔 31%和 6%。

與 選 舉 有 關 的 舉 報 共 有 214 宗 ， 當 中 可 追 查 的 舉 報 共 有 204

宗 。 在 檢 控 和 定 罪 方 面 ， 期 內 共 有 230 人 在 109 宗 與 選 舉 罪

行 無 關 的 案 件 中 被 檢 控，與 2008 年 同 期 比 較，被 檢 控 人 數 和

案 件 宗 數 分 別 下 跌 7%和 19%以 人 數 和 案 件 計 算 的 定 罪 率 均 為

84%， 與 去 年 同 期 相 若 。  

 
 

政 府 部 門 的 貪 污 情 況  

 

4. 涉 及 政 府 部 門 的 舉 報 雖 然 上 升 5%（ 由 743 宗 增 至 778

宗 ）， 但 可 追 查 的 舉 報 卻 下 降 了 2%（ 由 526 宗 減 至 516 宗 ），

可 見 整 體 情 況 仍 繼 續 受 到 控 制。警 隊 的 舉 報 佔 最 多（ 211 宗 ），

比 去 年 同 期 的 208 宗 微 升 1%；主 要 涉 及 妨 礙 司 法 公 正 和 受 賄

通 風 報 信 等 非 法 行 為。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的 舉 報 高 踞 第 二 位（ 111

宗 ）， 比 去 年 同 期 的 92 宗 升 幅 達 21%； 主 要 涉 及 未 有 對 無 牌

食 肆 及 小 販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和 縱 容 承 辦 商 進 行 未 合 符 標 準 的 維

修 工 程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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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共 機 構 的 貪 污 情 況  

 

5. 公 共 機 構 的 舉 報 錄 得 11%的 跌 幅 （ 由 161 宗 減 至 143

宗 ）， 機 構 的 行 政 監 管 不 足 及 管 理 鬆 懈 ， 是 問 題 的 癥 結 。舉 報

主 要 涉 及 公 職 人 員 行 為 失 當 、 賄 賂 、 挪 用 公 帑 和 與 採 購 有 關

的 舞 弊 行 為 等 。  

 
 

私 營 機 構 的 貪 污 情 況  

 

6. 私 營 機 構 的 舉 報 下 跌 3%（ 由 1,645 宗 減 至 1,599 宗 ），

當 中 42%（ 672 宗 ）涉 及 樓 宇 管 理。雖 然 大 部 分 涉 及 樓 宇 管 理

的 舉 報（ 56%）與 業 主 立 案 法 團（ 法 團 ）的 運 作 和 管 理 有 關 ，

性 質 輕 微 ， 不 過 ， 這 界 別 存 在 極 大 的 貪 污 風 險 。 我 們 會 密 切

留 意 法 團 成 員 、 樓 宇 管 理 專 業 人 士 和 工 程 承 建 商 ， 在 推 行 樓

宇 維 修 計 劃 時 有 否 進 行 集 團 式 的 貪 污 勾 當 。  

 

7. 其 他 舉 報 較 多 而 又 錄 得 增 幅 的 界 別 ， 包 括 金 融 及 保 險

業 （ 由 105 宗 增 至 111 宗 ） 及 醫 療 及 社 會 服 務 業 （ 由 68 宗 增

至 86 宗 ）， 增 幅 分 別 為 6%及 26%。  

 
 

主 要 肅 貪 措 施  

 

樓 宇 管 理  

8. 就 樓 宇 管 理 常 見 的 問 題 ， 我 們 會 推 出 一 系 列 針 對 性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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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貪 服 務 。 我 們 會 與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、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、 香 港 物

業 管 理 公 司 協 會 及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合 辦 「 優 質 管 理  誠 信 理

財 」 全 港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全 港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(內 容 包 括 推 廣 一 套

樓 宇 財 務 管 理 實 務 指 南 、 為 法 團 製 作 培 訓 短 片 ， 以 及 在 全 港

舉 辦 工 作 坊 和 巡 迴 展 覽 等 )。 廉 署 亦 會 編 印 簡 便 的 實 務 指 南 ，

向 法 團 的 管 理 委 員 會 介 紹 法 團 的 職 能 。  

 

商 界  

9. 由 於 跨 境 業 務 迅 速 發 展 ， 廉 署 會 與 廣 東 省 和 澳 門 反 貪

機 構 成 立 一 個 聯 合 工 作 小 組，以 加 強 對 中 小 企 業（ 尤 其 在 珠 三

角 區 域 的 經 營 者 ）的 防 貪 倡 廉 工 作。此 外，我 們 亦 會 探 討 中 小

企 業 所 面 對 的 貪 污 風 險，以 便 與 內 地 有 關 執 法 夥 伴 合 力 制 訂 具

體 政 策 ， 為 商 業 機 構 提 供 防 貪 建 議 。  

 

10. 香 港 的 競 爭 力 及 營 商 環 境 的 國 際 評 級 ， 與 廉 潔 指 數 有

密 切 的 關 係。廉 署 計 劃 向 相 關 的 評 級 機 構 及 其 合 作 夥 伴，介 紹

香 港 的 廉 政 建 設 工 作 及 所 取 得 的 成 就，藉 此 展 示 香 港 的 公 平 營

商 環 境 ， 吸 引 外 來 投 資 ， 提 高 國 際 形 象 。  

 

青 年 教 育  

11. 廉 署 將 青 少 年 品 德 教 育 定 為 工 作 重 點 ， 以 培 育 他 們 的

廉 潔 操 守 和 誠 信 領 導 才 能。我 們 計 劃 與 本 地 各 大 專 院 校 合 作 編

製 防 貪 課 程，把 有 關 單 元 納 入 特 定 專 業 的 必 修 科 目 內，並 在 教

授 這 些 單 元 時 提 供 協 助。我 們 亦 正 編 撰 一 套 配 合 新 通 識 科 目 內

的「 法 治 社 會 」和「 生 活 質 素 」主 題 的 教 材 套，向 高 中 學 生 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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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 誠 信 觀 念。此 外，廉 署 會 成 立 一 個「 廉 政 大 使 」組 織 和 推 行

「 小 記 者 計 劃 」， 並 夥 同 相 關 機 構 透 過 各 類 活 動 向 大 專 及 中 學

學 生 灌 輸 廉 潔 信 息 。  

 

12. 在 增 強 與 廣 東 省 檢 和 澳 門 廉 署 的 合 作 方 面 ， 我 們 正 籌

辦 倡 廉 短 片 製 作 比 賽，供 粵、港、澳 三 地 的 學 生 參 加。我 們 亦

會 舉 辦 「 青 年 領 袖 計 劃 」， 透 過 工 作 坊 和 訓 練 營 等 活 動 ， 促 進

本 港、內 地 和 海 外 的 大 專 學 生 在 廉 潔 和 誠 信 等 議 題 上 的 交 流 。 

 

為 優 勢 產 業 的 發 展 提 供 防 貪 意 見  

13. 因 應 政 府 推 動 優 勢 產 業 發 展 的 政 策 ， 我 們 會 與 有 關 政

府 部 門 及 機 構 緊 密 聯 繫，提 供 適 時 的 防 貪 意 見。在 檢 測 和 認 證

方 面，我 們 會 協 助 新 成 立 的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（「 檢 測 局 」）制

定 委 員 及 員 工 行 為 操 守 指 引、就 檢 測 局 的 管 治 及 運 作 模 式 提 供

防 貪 建 議。在 環 保 產 業 方 面，我 們 會 就 政 府 推 出 的 環 保 項 目 ，

例 如 海 水 污 泥 處 理 設 施、廢 料 處 理 計 劃 等，向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供

防 貪 意 見 。  

 

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學 校  

14. 非 政 府 機 構 亦 為 廉 署 的 主 要 防 貪 服 務 對 象 。 我 們 會 為

這 些 機 構 度 身 訂 制 一 套 防 貪 清 單，以 協 助 他 們 採 取 良 好 管 治 常

規 和 內 部 監 控 措 施。我 們 亦 會 與 教 育 局 合 編 和 頒 布 實 務 指 南 ，

加 強 獲 政 府 經 常 性 津 貼 的 學 校 之 內 部 監 控 和 管 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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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  

 

15. 廉 署 會 繼 續 以 無 懼 無 私 的 精 神 履 行 獲 賦 予 的 法 定 職

責 ， 致 力 建 立 及 維 持 本 港 的 廉 潔 環 境 。  

  

 謝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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